
刑法實例演習評論報告-第 12 題  

報告人:法學二/410610003/葉芸宇、法學二/410610013/周柏誠  

評論人:法學二/410610030/應成安、法制二/410620026/廖昱愷 

評論分數:90 分 

 

1. 報告中所稱「依題 示，甲無擔任藝人經紀人的任何經驗與能力，且一開始

便不打算履行 契約義務，故乙在契約中所取得之請求權，因甲之經驗欠

缺，與其應負之義務不相當，且因甲自使無履行義務之想法，在乙因錯誤而

與甲簽約時，危險損失就已出現，而具客觀構成要件該當。」 

(1) 本組認為，甲無經驗且不打算履行義務卻使乙陷於錯誤向他簽經紀契約

這段應論述其事實之不一致，此事實為可供檢驗之事實，除了外在事實

以外也包括內心事實1。 

(2) 本題甲假冒一整個公司的人讓乙以為甲公司足以幫助其完成演藝事業，

係透過外在舉動讓乙以為其有能力完成其工作，透過甲之假冒行為能得

知此事實之不一致。 

2. 進一步地說，應該稍微分析一下行為人的客觀事實，去推知行為人真正的想

法。從本題的敘述來看，雖然行為人是使用詐術手段使被害人陷於錯誤，此

當然無疑，但也不能直接認為甲沒有履行義務的想法。應該可分為兩種情

                                                        
1 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18版，2022年 8月，頁 742。 



況: 

(1) 第一種情況是甲就是完全沒有履行義務的想法，甲就是想直接捲錢跑

路，棄乙而不顧。第二種情況是甲有想要充當乙的經紀人只是透過詐術

手法取得經紀人地位，也就是名分不相符的情況。 

(2) 第一種情況當然無疑問，但第二種情況就會牽涉甲的整體財產是否受有

損害。首先，在第二種情況，如果甲有進行演藝活動但卻不如預期，那

可能不能直接認為整體財產有受損，可能是債務不履行的清況畢竟契約

本來有論價空間。 

(3) 本組認為針對第二種情況應該可參考學說上目的欠缺理論2，此說認為應

該將相對人給付財物與利益的目的納入考量，套到本案也就是去探究甲

招募人的想法，如果甲是想找一個有經驗的經紀人幫助他完成演藝事業

而乙隱瞞他沒有經驗的事實，那應該就可認有整體財產損失。但如果今

天甲並沒有這種需求那可能不能認為甲有受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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